
附件 4：

中汽协会《北斗定位小型智能车 第二部分：自动驾驶功能封闭测试

场测试方法》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要过程

（一）任务来源
北斗是中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与世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容共用的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建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是国家重大科技工程，对保障我国国家安

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明确提出了“深化北斗系统推广应用，推动北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要求。

随着自动驾驶技术快速发展，智能网联汽车处于产业加速布局的商业化前期阶段，小型

智能车（如配送、清扫等）是智能网联汽车商业化落地的重要应用场景之一。相比高速载人

自动驾驶车辆，基于北斗定位的低速小型智能车可预期安全风险更低，更具备落地条件，能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满足用户需求，并更快达到自动驾驶技术商业化的目的。但目前我国的

小型智能车仍处于研发试验的阶段，目前仅在部分地区路段进行了小范围的测试，以及在道

路状况并不是特别复杂的工业园区进行了测试。在技术层面仍存在较多的问题与挑战，若要

大规模应用还需在上路前进行相应的测试，以保证在各种复杂道路的安全性。

2023 年 4 月 19 日，中汽协下达团体标准立项公示的函(中汽协函字[2023]234 号)，将

《北斗高精度定位小型智能车 第二部分：自动驾驶功能封闭测试场测试方法》拟列入中国

汽车工业协会 2023 年团体标准研制计划。2023 年 5 月 16 日， 中汽协下达关于 2023 年第

三批团体标准立项通知的函(中汽协函字[2023]286 号)，《北斗高精度定位小型智能车 第

二部分：自动驾驶功能封闭测试场测试方法》（项目计划号：2023-41）通过立项审查和公

示，正式列入中汽协 2023 年团体标准研制计划。

（二）主要起草单位及任务分工
牵头单位: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未来智能网联交通系统产业创新中心。

参编单位:整车企业分别有: 新石器粤通（深圳）科技有限公司、云创智行科技（苏州）

有限公司、北京京东乾石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吉科智送科技有限公司、扫地僧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北斗生产及研发企业：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北京四维图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六分科技有限公司；检测机构：北京东方计量测试研究所、广州华工机

动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襄阳达安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襄阳达安汽车检测中

心有限公司；高校及研究机构: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工程

技术大学。

其中，牵头单位负责制定计划、经费保障、组织会议、标准起草和试验等工作。参编单

位负责参与各阶段标准文本的编写，提供相应的测试样品，配合牵头单位测试。检测机构负

责测试验证、数据收集工作。

（三）标准研讨情况
1、标准立项前期研讨

2023 年 2 月 2 日，深圳市未来智能网联交通系统产业创新中心、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

限公司召开内部研讨会，围绕目前小型智能车产业发展现状、面临的问题，以及国内外小型

智能车标准制定情况，提议起草小型智能车系列团体标准。并与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商讨梳理



小型智能车技术点形成三个标准框架，准备立项工作。

2、立项论证

2023 年 3 月 24 日，9 位来自行业组织、检测机构、高校等领域的专家，按照中汽协会

团体标准立项论证有关要求，对《北斗定位小型智能车》系列团体标准进行了立项论证。经

过项目汇报、现场问答和专家论证等环节，专家组专家全票通过同意立项。

3、标准起草

2023 年 6 月 6 日，召开标准工作组第一次工作会议暨标准起草工作启动会议，牵头单

位对标准适用范围、标准工作组工作机制和分工安排、标准推进计划进行介绍，并与参编单

位对标准框架内容展开研讨。

2023 年 7 月 12 日，标准工作组在深圳坪山召开第二次会议，本次会议基于《北斗定位

小型智能车》系列标准草稿的基本框架内容，对上一次会议后各参编单位提出的多条建议逐

一进行回复，对小型智能车的一般要求、整车要求、自动驾驶功能要求、自动驾驶封闭测试

场景测试方法、整车性能检测方法等标准规范性技术内容展开研讨，与会专家对标准内容进

行讨论并提出相关修改意见和建议。

2023 年 7 月-8 月期间，为了标准文本参数的合理性，牵头单位给整车企业发放两次参

数调研表，根据调研结果进行多次讨论会，完善标准文本。

2023 年 8 月 24 日，标准工作组在广州黄埔召开第三次标准工作组会议，本次会议基于

第二次标准组会议讨论结果及会下整车企业参数调研表结果，对上次会议遗留待确认及修改

项进行修订及确定，形成标准草案，并对测试项目进行了分工

2023 年 9 月 25 日，经前期的试验验证，对标准草案进一步完善和补充，形成征求意见

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本文件编写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

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起草过程，充分考虑国内外现有相关标准的统一和协调；标准的要

求充分考虑了国内当前的行业技术水平，对草案内容进行多次征求意见和充分讨论。

（二）主要内容

1.基础部分（第一至第三章）

对标准的使用范围、所涉及规范性引用文件和术语定义进行规定。

2.通用测试要求（第四章）

通用测试要求包含测试要求、测试记录要求和测试场景布置要求。其中测试要求主要提

出小型智能车进行自动驾驶功能测试项目测试次数及测试通过要求；测试记录要求主要提出

小型智能车进行自动驾驶功能测试所需要记录的数据信息；测试场景布置要求主要提出小型

智能车进行自动驾驶功能测试的环境、道路基础设施等要求。

3.测试场景及方法（第五章）

测试场景及方法主要提出小型智能车进行各类自动驾驶场景测试的具体方法及通过要

求。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四、主要关键指标及试验验证情况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是基于国内小型智能车企业自动驾驶技术能力等实际情况提供参



数数据，同时也参照了现有政策法规和相关国标的要求确立关键指标。本标准关键技术指标

设置科学合理，保障了小型智能车开展测试、商业化试点等活动的安全，同时也不限制企业

技术的发展。

2023 年 8 月 24 日至 9 月 20 日，襄阳达安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按照本标

准草案的测试方法对小型智能车进行自动驾驶功能进行检测，测试完成后根据实验结果完善

标准场景设置。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规范是对现有标准的补充，是行业规范性使用文件，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及

深圳市地方法规《深圳市坪山区关于无人小车全域开放管理的若干规定》，引用了深圳地方

标准 DB4403/T 359.1—2023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技术要求 第 1 部分:高速公路及

快速路自动驾驶》、DB4403/T 362—2023《智能网联汽车车载卫星定位系统技术要求》，与

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没有冲突，并注重标准之间的协调配套。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是小型智能车对自动驾驶功能测试方法进行统一规范的团体标准，希望通过本标

准的制定，能够为行业内企业对自动驾驶功能开发提供依据，给企业产品研发、上路测试等

提供规范性参考文件。

1、本标准一经发布，将率先在整车生产企业进行宣贯，以达到行业规范性要求；2、本

标准发布后，依托公众号、网站做好标准宣贯，举行标准宣贯会，向小型智能车产业链上下

游相关企业进行宣贯；3、标准发布后，对符合标准要求的小型智能车举行线下体验活动，

加大对标准的宣传；4、被坪山区政府采纳，作为无人驾驶多功能运载工具管理条例的技术

支撑。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